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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09:30-11: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ecuri⁃
ty@huafeng796.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
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
地了解公司 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 5月 28日（星期三）09:30-11:30举行 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
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09:3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刘太国先生
董事会秘书：蒋道才先生
财务总监：周明丹先生
独立董事：赖黎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年 5月 28日（星期三）09:30-11:30，通过互联网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
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
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ecurity@huafeng796.
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蒋道才
电话：0816-2330358
邮箱：security@huafeng79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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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2日（星期四）至0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anyreir@sany.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
05月29日上午10:00-11:3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
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
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9日上午10:00-11:3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

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财务总监：张营先生
独立董事：杨敏先生
董事会秘书：周利凯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9日（星期四）10:00-11: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
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22日（星期四）至0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
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anyreir@sany.com.cn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电话：010-60737789
邮箱：sanyreir@sany.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349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2025-042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20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荣海二路3号公司办公楼会议
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现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
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 会议主持人：董事颜世平先生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青岛三柏硕健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07人，代表股份 180,333,0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370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180,023,53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424%；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02人，代表股份309,47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3人（含网络投票），代表

股份1,468,1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5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与会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80,255,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弃权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90,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416％；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99％；弃权 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5％。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80,255,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弃权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90,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416％；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99％；弃权 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5％。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80,255,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弃权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90,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416％；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99％；弃权 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5％。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80,220,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6％；反对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
弃权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55,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372％；反对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43％；弃权 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5％。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0,220,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6％；反对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
弃权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55,6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372％；反对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243％；弃权 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5％。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0,255,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弃权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90,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416％；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99％；弃权 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5％。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8,930,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41％；反对8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7％；
弃权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2％。关联股东
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47,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855％；反对8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92％；弃权 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53％。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0,212,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1％；反对8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

弃权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47,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855％；反对8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692％；弃权 3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53％。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0,255,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2％；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弃权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90,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416％；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99％；弃权 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5％。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0,274,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16％；反对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3％；
弃权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关联股东
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83,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39％；反对4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76％；弃权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徐闪闪、孙乐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

关于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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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三柏硕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

大厦1栋1201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林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33,848,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5,600,000股的 57.654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12,94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5,600,000股
的52.5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7人，代表股份20,908,26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405,600,000股的5.1549％。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0,908,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5,600,000股的 5.154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05,600,000股的
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5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0,
908,2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05,600,000股的5.1549％。

（三）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

了表决：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812,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8%；反对 21,

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72,7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01%；反对21,

5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30%；弃权14,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820,3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反对 21,

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2%；弃权 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80,3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4%；反对21,

5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0%；弃权 6,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820,3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1%；反对 21,

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2%；弃权 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80,3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64%；反对21,

5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30%；弃权 6,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810,2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7%；反对 31,

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5%；弃权 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70,2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1%；反对31,

6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13%；弃权 6,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812,3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6%；反对 31,

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5%；弃权 4,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72,3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2%；反对31,

5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08%；弃权 4,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806,3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1%；反对 36,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7%；弃权 5,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66,3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96%；反对36,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51%；弃权 5,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111,3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92%；反对 52,

5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68%；弃权 4,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51,3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77%；反对52,

5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512%；弃权 4,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关联股东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802,2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03%；反对 41,

6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8%；弃权 4,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62,2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98%；反对41,

6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91%；弃权 4,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805,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8%；反对 34,
8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9%；弃权 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65,6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61%；反对34,

8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6%；弃权 7,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818,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4%；反对 24,

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3%；弃权 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78,7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8%；反对24,

1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4%；弃权 5,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807,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7%；反对 34,

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6%；弃权 6,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67,8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66%；反对34,

1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32%；弃权 6,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袁月云、朱亚茹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

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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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陇科学”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 2025年度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2025年度，根据公司及子（孙）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及子
（孙）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
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7.5亿元。具体如下：

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
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85亿元，其中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小于等于70%的
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6.35亿元，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 70%
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子（孙）公司为合并范围内其他
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0.55亿元，
其中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小于等于 70%的子（孙）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0.25亿元，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的子（孙）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0.3亿元；子（孙）公司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16.1亿元。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4月 26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西陇科
学：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 2025 年度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6），本议案已经由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授信额度合
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提供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陆仟万元连带责任担保；

2.公司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
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在广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办理各项融资授信业务
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所担保最高主债权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捌仟陆
佰叁拾贰万元整；

3.公司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
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广州市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在广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分行办理各项融资授信业
务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所担保最高主债权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壹仟
肆佰叁拾万元整；

4.公司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子公司上海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办理融资授信业务发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所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
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

本次担保系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已经履行审议程序，本
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西陇科学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市西陇化工
有限公司

佛山西陇化工有
限公司

上海西陇化工有
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4 年 7 月19日

2006 年 3 月14日

2008 年 9 月12日

2004 年 4 月20日

注册地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
区潮汕路西陇中街1-3号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
城新瑞路6号第三层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
工业园兴唐路29号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
北路2299号456室

注册资本

58521.642 万
元

9000万元

25000万元

10000万元

法 定 代 表
人

黄少群

黄伟鹏

牛佳

刘志远

主营业务

化工产品研
发、生产、销

售

化工产品销
售

化工产品研
发、生产、销

售

化工产品销
售

公 司 持 股
情况

本公司

公 司 全 资
子公司

公 司 全 资
子公司

公 司 全 资
子公司

是 否 为
失 信 被
执行人

否

否

否

否

2、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49,559.65
2025年3月31日

总资产

361,335.56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5,395.78
2025年3月31日

总资产

33,308.70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00,181.58
2025年3月31日

总资产

100,503.79
2024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9,481.23
2025年3月31日

总资产

40,282.73

净资产

222,246.80

净资产

224,118.02

净资产

9,314.53

净资产

9,251.08

净资产

43,798.27

净资产

43,025.16

净资产

13,234.69

净资产

13,916.93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196,690.44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40,816.51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12,764.62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71,437.28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10,799.03
2024年1-12月

营业收入

59,987.02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6,616.63

利润总额

4,353.52

利润总额

1,794.90

利润总额

-190.35

利润总额

-54.57

利润总额

3,355.59

利润总额

271.84

利润总额

1,060.53

利润总额

931.04

净利润

4,800.37

净利润

1,962.70

净利润

-180.25

净利润

-63.46

净利润

3,177.34

净利润

297.80

净利润

732.21

净利润

682.24
(注：以上2024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名称：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债务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
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5年5月10日至2026年4月24日
担保金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以及担保范围内其他费

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债权人名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花都分行
债务人名称：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1）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本金8632万元整（其中外币业务

按发生日债权人公布的外汇卖出价折算）及其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

(2)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情况下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返还
贷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

(3)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5年4月28日至2027年4月28日
担保金额：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本金8632万元整以及担保范围内其

他债务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主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确定日时，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
确定日；(2)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
期间起算日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3、债权人名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花都分行
债务人名称：广州市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1）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本金1430万元整（其中外币业务

按发生日债权人公布的外汇卖出价折算）及其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

(2)主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被解除的情况下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返还
贷款及赔偿损失的责任；

(3)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5年4月29日至2027年4月29日
担保金额：最高主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本金1430万元整以及担保范围内其

他债务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主合同项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确定日时，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
确定日；(2)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
期间起算日为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4、债权人名称：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债务人名称：上海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的所有债权以及由此相应产生的所有利

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其中，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律师
代理费、办案费用、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变卖)费、电讯费、差旅费等。

主债权发生期间：2025年5月19日至2026年4月20日止
担保金额：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金额2500万元整以及担保范围内的其他

债务
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止
担保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不含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84,
631.24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78,191.99万元，子公司对子
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上述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分别为 36.8%、34%、0.4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
况。

六、备查文件
1、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的《最高

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花都

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5-029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